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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健康保險復效觀察期間條款的效力 
—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保險字第 14 號判決 
 
編目：保險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36 期，頁 25~35 

作者 葉啟洲副教授 

關鍵詞 健康保險、停效、復效、觀察期間、等待期間 

摘要 

觀察期間有助於防止帶病投保之逆選擇現象，且此期間之保險費已於計

算基礎中扣除，其效力應予承認。但本件情況乃係將觀察期間適用至復

效時之情況。究竟觀察期間是否可適用於復效時？本文觀察監理規範，

並審查該條款之有效性，認為該條款違反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與第 130

條之規定，且結果與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相較下，不利於被保險人，

應認為無效。又於保險費計算因素觀察亦顯失公平，依保險法第 54 條

之 1 第 3 款之規定無效。 

案件事實 

一、被告為訴外人 A 公司之法定代理人，A 公司於 85 年 12

月 22 日任要保人，以被告為被保險人向 B 人壽保險公

司投保終身壽險及加保「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附約」。 

二、惟上開保險契約因 A 公司未繳納保費而於 99 年 9 月 27

日停效，嗣後被告及 A 公司於 101 年 5 月 8 日申請復效，

上開保險契約之積欠保費繳清，於同年月 15 日復效。

三、被告於 101 年 7 月 31 日檢附其於同年月 15 日罹患攝護

腺惡性腫瘤之診斷書，申請重大疾病保險理賠，原告於

同年 8 月 14 日將保險金 150 萬元匯入被告帳戶。 

本案爭點 

一、「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附約」第 3 條第 2 項「重大疾病係

指被保險人參加本附約生效日或復效日起，持續有效

90 日以後初次罹患並經診斷確定為下列約定疾病之一

者」，其中關於「重大疾病需自保險契約復效日起持續

有效 90 日以後罹患並診斷確定者」之條款，是否無效？

二、原告依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保險金 150 萬

元，有無理由？ 

重點整理 

判決理由 

一、保險契約「觀察期間」約定之目的，乃在避免投保後，

於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均不知情之情況下，因癌症潛伏、

症狀不明顯、發現不易等因素，令保險人承作危險已發

生、不符承保要件、卻持續有效之保單，導致保險費收

入與保險金支出失衡，此係基於保險為最大善意契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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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理由 

則之考量。故約定「等待期間後所開始發生，並經診斷

確定為第一次罹患重大疾病」者，始得請求豁免未到期

保險費。而保險目的在於承保契約成立後所發生之風

險，而非契約成立時業已存在之風險，屬於保險契約本

身目的性之限制。故而一般健康保險保險人為確定承保

風險及降低承保成本，於契約中約定契約生效後之觀察

期間條款。本件疑義在於保險契約復效之情形，得否約

定觀察期間之條款。 

二、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第 4 項為防止逆選擇，賦予保

險人於要保人申請保險契約復效時具有危險篩選權，以

避免道德危險發生。即保險人於要保人在一定期間後申

請保險契約復效時，得為危險之篩選，且明定保險人除

於被保險人之危險程度有重大變更已達拒絕承保外，不

得拒絕要保人復效。 

三、基於以下三理由否定復效觀察期間條款之效力： 

(一)就法理基礎而言 

保險契約之復效為原保險契約之繼續，因停效而空

白之契約期間，將因保險費補交而填實，非新保險

契約之訂立，故要保人無須重新履行保險法第 64

條之據實說明義務，保險契約自復效時起回復停效

前之效力。 

(二)就對價平衡觀點而言 

保險人於保險契約新訂立時，已將被保險人年齡、

身體健康狀況或足以引起其他危險致保險事故發生

之情形綜合考慮，評估其須承擔之危險後，決定保

險費金額，故保險契約訂立後，除有保險法第 59

條要保人負有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之情況發生，保險

人得依第 60 條規定提議另訂保險費外，保險人不得

再以危險增加為由，任意增加保險費。 

復效既為原保險契約之延續，對保險人而言亦未額

外增加承保之風險，其應收取之保險費既經要保人

補繳，其所應承擔之風險亦應回復至承保時被保險

人之危險狀態。 

(三)就權益平衡觀點而言 

保險法賦予保險人於要保人停效六個月後始申請復

效時，可要求提出被保險人可保證明，利於保險人

評估被保險人之危險程度有無重大變更，而達拒絕

城堡之程度，以決定是否拒絕復效，此已足以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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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理由 

保險人權益。 

故要保人逾保險契約停效日 6 個月後方申請復效

時，在未有保險人可拒絕復效申請之情形時，保險

人所承保之風險，並未超過其在保險契約成立時所

發生之風險，應屬法所許可之承保範圍。 

四、保險契約復效時屬原保險契約之繼續，即使保險人承擔

之危險有所變動，亦應屬原保險契約須承擔之風險，而

無重新評估保險人承保風險以變更保險費金額之餘

地，顯與「觀察期間」係在避免影響保險對價平衡關係

之目的有本質上差異。故而，若保險人怠於依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要求要保人提出被保險人可保證明，

評估其危險程度之變更是否達拒保程度，反而藉由保險

契約約定復效後之「觀察期間」，企圖逃避應負承保責

任，顯係以契約條款免除保險人給付之義務，對被保險

人顯失公平，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此種條款

應為無效。 

五、本件保險契約之效力既自始有效，而重大疾病終身保險

契約約定之保險事故已發生，被保險人自得依保險契約

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金，其受領保險金 150 萬非無法律

上原因，原告依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

保險金，並無理由，應予駁回。 

解評 

一、觀察期間 

(一)由於疾病種類繁多，生成狀況亦不相同，判斷疾病

是否發生於承保期間內並不容易，為避免疾病發生

時間之認定爭議，並減少逆選擇發生，保險實務上

經常以保險條款約定「觀察期間」，限定保險人僅就

契約訂立後一定期間屆滿之後被保險人所罹患之疾

病，始負保險給付之責。 

(二)台灣保險實務上之「觀察期間」，因主管機關在保險

商品設計與審查要求之故，均以限縮承保疾病之定

義方式呈現。形式上雖屬契約中對承保疾病定義性

規定，但此等條款實質上具有除外危險之性質，即

發生於「觀察期間」之疾病，屬於除外不保之危險。

二、時觀察期間之功能與效力 

長年期或終身健康保險契約之商品，有分期繳交保險費

之約定，若有未按時繳交保險費時，亦準用保險法第

116 條關於人壽保險停效、復效之規定。保險人為避免

要保人怠於繳費，於身體健康惡化才補繳保險費申請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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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評 

效，造成逆選擇之現象，多在保險條款中將原適用於訂

約時之觀察期間，擴及適用到「復效時」。 

三、監理規範對於復效觀察期間之管制 

89 年 

12 月 

30 日前

並無明確規範，亦無函釋，當時保險

人多於保險條款中約定復效時亦適

用觀察期間。（本件屬此段時期之保

險商品） 

89 年 

12 月 

30 日 

財政部 89 年 12 月 30 日台財保字第

0890751453 號函公布之「人身保險商

品應注意事項」：禁止保險公司在保

險條款中約定復效觀察期間。 

惟此規定屬於行政指導，非私法上規

範，若保險人違反之，僅生送審商品

不獲核准之結果，對在該注意事項公

布前已成立生效之保險契約復效觀

察期無影響。 

92 年 

10 月 

24 日 

財政部 92 年 10 月 24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1815 號函，變更立場，允許於

癌症保險及重大疾病保險契約中增

列復效等待期間。 

96 年 

7 月 

17 日 

96 年 7 月 17 日修正公布「人身保險

商品審查注意事項」，第 78 點沿襲財

政部之立場，允許保險人於癌症保險

及重大疾病保險契約中增列復效等

待期間，其他健康保險則否。 

99 年 

9 月 

1 日 

99 年 9 月 1 日修正上開第 78 點，改

為全面禁止保險人約定復效觀察期

間。 
 

四、復效時觀察期間條款之有效性審查 

(一)保險法之強制規定 

若保險契約約定復效亦有觀察期間，則保險人承保

責任實質上將遞延至觀察期間屆滿才開始，此種遞

延結果是否符合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有所

疑問。 

此問題涉及「保險契約效力期間」與「承保責任期

間」之區別，及究竟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之

效力恢復時間屬於何者。 

所謂「保險契約效力期間」是指保險契約效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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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評 

迄期間；而「承保責任期間」係指保險人承擔危險

之起、迄期間。此二者可能因險種及承保方式有所

不同。而實務上健康保險除有約定「觀察期間」外，

二者原則上應相同。 

但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之「保險契約……恢

復其效力」，文義上係指「保險契約效力期間」，但

是否及於「承保責任期間」？ 

本文認為該條既係為保護被保險人而設，並具有相

對強制規定之性質，若解為不包括「承保責任期

間」，僅單使保險契約效力恢復，對於被保險人毫無

保障功能，顯然不符該條之立法目的。 

(二)保險條款之內容控制 

惟縱使不認為復效觀察期間違反保險法第 116 條 3

項，則其公平性亦值檢討。 

如同前述之本件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所述三項理由，

否定復效觀察期間條款之效力。本文亦贊同上述法

院之見解，基於保險費計算因素考量，亦應為相同

解釋。 

即訂約時之觀察期間通案適用於使用同種保險條款

之要保人，故保險人得於商品設計時，將觀察期間

內之保險費排除。而並非所有保險契約均會發生

停、復效之情事，故保險人並未排除復效觀察期間

之保險費。 

若承認復效觀察期間，實質上將減少保險人承保責

任，保險人實際上收取復效觀察期間之保險費，卻

不承擔該期間之危險，此種結果限制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之權利，已達顯失公平之程度。 

五、結論 

觀察期間有助於防止帶病投保之逆選擇現象，且此期間

之保險費已於計算基礎中扣除，其效力應予承認。 

但本件情況乃係將觀察期間適用至復效時之情況，違反

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與第 130 條之規定，且結果與保

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相較下，不利於被保險人，應認為

無效。 

又於保險費計算因素觀察亦顯失公平，依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第 3 款之規定無效。故本件疾病仍在保險契約承

保範圍內，被保險人受領保險金 150 萬元有法律上原

因，不構成不當得利，法院以復效觀察期間無效為由，

駁回保險人請求應值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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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趨勢 

一、「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附約」第 3 條第 2 項「重大疾病係指被保險人

參加本附約生效日或復效日起，持續有效 90 日以後初次罹患並經

診斷確定為下列約定疾病之一者」，其中關於「重大疾病需自保險

契約復效日起持續有效 90 日以後罹患並診斷確定者」之條款，是

否無效？ 

二、保險法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之效力恢復時間屬於何者，是否及於「承

保責任期間」？ 

延伸閱讀 

一、汪信君，〈再論人壽保險契約效力之停效與復效〉，《月旦法學雜誌》，

第 187 期，頁 104-118。 

二、江朝國，〈保險契約之停效、復效與據實說明告知義務之關係〉，《月

旦法學雜誌》，第 54 期，頁 12-13。 
 

※延伸知識推薦，都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識庫】

www.lawdata.com.tw 立即在線搜尋！ 
 
 


